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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宏州民族宗教事务局
德宏州教育体育局

德宏州财政局

德民宗发〔2021〕32号

关于转发云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云南省教育厅云南省财政厅关于认真做好2021年

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本科班（试点）

招生工作的通知

各县市民族宗教局、教育体育局、财政局、德宏州民族第一中学、德宏师专附属天成中学、黄冈启明综合高中：

为进一步铸牢各民族师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思想基础，培养更多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现将《云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云南省教育厅云南省财政厅关于认真做好2021年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本科班（试点）招生工作的通知》（云民宗发〔2021〕6号）转发给你们，请各单位认真按照文件要求做好2021年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本科班（试点）招生工作。

附件：云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云南省教育厅云南省财政厅关于认真做好2021年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本科班（试点）招生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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